
政策名称

资金用途

政策日期

政策概况

立项依据

政策设立的必

要性

保证政策实施

的制度、措施

政策实施计划

总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预计完成情况

贯彻落实《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条例》，进一步支持本市中小企业健

康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开

展数字化赋能项目，帮助企业降本增

效，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落实

《上海市助行业强主体稳增长的若干

政策措施》，开展中小微企业“首贷

户”贷款贴息项目；开展重点培育中

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项目，支持本市

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更好

发展，对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

支持制造业企业“小升规、规转强

”，支持其采购数字化管理、技术创

新、法律咨询、检验检测等服务；开

展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项目，

增强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激发经济

活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关键

环节配套能力。

全年预计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

目、中小微企业“首贷户”贷款贴息

项目、优质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项

目、“成长券”项目、开展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项目，鼓励本市

2000家以上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

型、支持支持本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为“小升规、规转强”中小企业提供

数字化管理、技术创新、法律咨询、

检验检测等专业性服务，推动建设5

个以上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政策目标

年度目标

为贯彻落实国家及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中小企

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上海市“十四五”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规划》等文件规定，市政府设立用于支持本市中小企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

环境的专项补助性资金。支持范围包括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中小企业创新项目等。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上海

市“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

落实国家及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促进中小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规范〔2019〕9号）；2023年度上

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1、2023年一季度启动申报工作，包括年度申报指南编写、公示；2、2023年二季度启动

项目申报和专家评审，与市财政局会商审定年度支持项目；3、年内完成项目资金拨付。

贯彻落实国家以及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进一步支持本市中小

企业健康发展，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改善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环境，支持

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财政政策绩效目标申报表

评价时段：（2023年01月-2023年12月）

预算主管单位：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政策补贴类

2019年10月至2024年10月



当年投入资金

构成
预算金额（元）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 30000000

中小微企业“首贷户”贷款贴息 1500000

优质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 30000000

“成长券” 25000000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10000000

政府采购 3500000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数量指标
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 覆盖2000家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

型

贴息优质中小企业户数 3000户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 培育5个以上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

质量指标 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 》=10%

推动“小升规”企业持续增长 200家

资助项目无异常率 90%

评审规范性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2023年

指南公布及时性 一季度

成本指标 预算总额控制率 90%

经济效益指

标

 降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成本 3000万

社会效益指

标

撬动专精特新融资 300亿

生态效益指

标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新增

数

10%

长效指标
中小企业动态监测有效性 定期开展中小企业运行监测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企业满意度 大于85%

子项目名称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